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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材料二： 

 

江苏证监局诚信信息对外服务工作指南 

 

一、诚信信息对外服务的范围 

为实现江苏辖区诚信信息申报、查询和更正的对外服务

规范化、透明化，加强证券期货市场诚信建设，保护投资者

合法权益，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秩序，促进证券期货市场健康

稳定发展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，制定本指南。 

（一）本指南所称诚信信息申报、查询和更正服务以全

国统一的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为依托。 

（二）江苏证监局依法受理住所地在江苏辖区的公民、

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的诚信信息申报、查询和更正申请。 

（三）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记载下列从事证券

期货市场活动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诚信信息： 

1、证券业从业人员和期货从业人员； 

2、发行人、上市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
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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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证券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、期货公司及其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； 

4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保荐机构、财务顾问

机构、资产评估机构、投资咨询机构、信用评级机构等证券

期货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； 

5、独立基金销售机构、基金评价机构及其相关业务人

员，非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人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、合格境

内机构投资者及其主要投资管理人员，境外证券类机构驻华

代表机构及其首席代表； 

6、为证券期货业提供信息技术服务或者软硬件产品的

供应商； 

7、为发行人、上市公司提供投资者关系管理及其他公

关服务的服务机构及其人员； 

8、其他有与证券期货市场活动相关的违法失信行为的
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。 

（四）本指南所称诚信信息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、公民的姓名、性别、国籍、身份证件号码，法人或

其他组织的名称、住所、组织机构代码等基本信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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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中国证监会、国务院其他主管部门等其他省部级及

以上单位和证券期货交易所、证券期货市场行业协会、证券

登记结算机构等全国性证券期货市场行业组织（以下简称证

券期货市场行业组织）作出的表彰、奖励、评比，以及信用

评级机构作出的信用评级； 

3、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； 

4、发行人、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董

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，及收购

人所作的公开承诺的未履行或未如期履行、正在履行、已如

期履行等情况； 

5、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、市场禁

入决定和采取的监督管理措施； 

6、证券期货市场行业组织实施的纪律处分措施和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规章规定的管理措施； 

7、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

查及采取强制措施； 

8、因涉嫌证券期货犯罪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移

送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处理； 

9、因证券期货犯罪或其他犯罪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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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因证券期货侵权、违约行为被人民法院判决承担较

大民事赔偿责任； 

11、因违法开展经营活动被银行、保险、财政、税收、

环保、工商、海关等相关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； 

12、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其他行为信息。 

二、诚信信息的申报 

（一）本指南规定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受表彰、

奖励、评比和信用评级诚信信息，由其自行向江苏证监局申

报，记入诚信档案。 

（二）江苏证监局办公室负责接收申报材料。申报人为

公民的，由本人或代理人携带身份证原件递交申报材料；申

报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由办理人携带身份证原件递交申

报材料。 

申报材料包括由申报人本人签字或盖章的《证券期货市

场诚信信息申报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、申报人的居民身份证

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反面复印件、代理人或办理人身份证正

反面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、正面信息涉及文件的复印件（须

有申请人加注“复印件与原件一致”的签章，并注明日期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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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报材料齐全、符合申报条件的当场受理；申报

材料不齐全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补充的有关材料；不符合申报

条件的，不予受理。 

（四）江苏证监局将在受理申报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

内进行审查。申报信息符合记入条件的，记入诚信档案数据

库；不符合记入条件的，应将不记入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。 

三、诚信信息的查询 

（一）本指南第一部分第（四）条第 2、3、4、6项信

息和第 5 项的行政处罚、市场禁入信息依法向社会公开。其

他诚信信息，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

可以向江苏证监局申请查询： 

1、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查询自己的诚信信息的； 

2、发行人、上市公司申请查询拟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的诚信信息的； 

3、发行人、上市公司申请查询拟参与本公司并购、重

组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诚信信息的； 

4、发行人、上市公司申请查询拟委托的证券公司、证

券服务机构及其相关从业人员的诚信信息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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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证券公司、证券服务机构申请查询其所提供专业服

务的发行人、上市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

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信息的； 

6、证券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、期货公司、证券期货服

务机构申请查询已聘任或拟聘任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或其他从业人员的诚信信息的； 

7、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（二）江苏证监局办公室负责接收查询申请材料。申请

人为公民的，由本人或代理人携带身份证原件递交申请材

料；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由办理人携带身份证原件

递交申请材料。 

申请材料包括由申请人本人签字或盖章的《证券期货市

场诚信信息查询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、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

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反面复印件、代理人或办理人身份证正

反面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。查询自身以外的诚信信息，查询

申请书应经查询对象签字或盖章同意，或提交查询对象的其

他书面同意文件。 

（三）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申请条件的当场受理；申请

材料不齐全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补充的有关材料；不符合申请

条件的，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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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江苏证监局将在受理查询申请之日起 5个工作日

内进行审查。符合查询条件的，予以查询并反馈申请人；不

符合查询条件的，应将不予查询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。 

（五）申请查询的诚信信息属于国家秘密，其他公民、

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的，江苏证监局不予

查询，并在答复中说明。 

（六）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查询获取诚信信息的，

不得泄露或提供他人使用，不得进行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、

加工或处理，不得用于其他非法目的。 

四、诚信信息的更正 

（一）记入诚信档案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，认为其

诚信信息因所对应的决定或者行为已经法定程序撤销、变更

而应予删除、修改的，或者具有其他重大、明显错误的，可

以向江苏证监局申请更正。 

（二）江苏证监局办公室负责接收更正申请材料。申请

人为公民的，由本人或代理人携带身份证原件递交申请材

料；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由办理人携带身份证原件

递交申请材料。 

申请材料包括由申请人本人签字或盖章的《证券期货市

场诚信信息更正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、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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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反面复印件、代理人或办理人身份证正

反面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、关于申请事宜的书面详细说明、

相关文件等证据材料。 

（三）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申请条件的当场受理；申请

材料不齐全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补充的有关材料；不符合申请

条件的，不予受理。 

（四）江苏证监局将在受理更正申请之日起 15个工作

日内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。确有应予删除、

修改情形的，或者其他重大、明显错误情形的，将予更正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江苏证监局办理诚信信息查询，可以收取打印、

复制、装订、邮寄等成本费用。 

（二）本指南由江苏证监局负责解释。 

（三）本指南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